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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我中心是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十个机构：办公室、人力资源股、计划统计事务股、干线公路养护股、农村公路养护股、工程建设股、安全应急股、法务信息服务股、财务股、路产事务股。
（2） 人员编制情况
单位编制数为88人，现有在职职工82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关于国、省、县道公路建设、养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参与拟订全县公路建设、养护政策和技术要求，操作规程。
（2）参与拟订全县国、省、县道公路和农村公路路网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承担新建、提质改造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事务性工作；协同推进公路路网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的实施。
（3）承担全县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计划的编制和报审，并负责组织实施；负责公路养护统计报表编制上报工作；承担全县国、省、县道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日常养护、预防性养护和安全运行工作；承担全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有关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4）承担国、省、县道公路建设养护的安全生产监督、应急处置事务性工作；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做好乡、村道的应急处置工作。
（5）负责全县公路基础数据库管理，推进“智慧公路”建设（公路信息化建设）；承担国、省、县道公路路况监测相关事务性工作；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公路路况监测工作。
（6）负责县内国、省、县道公路养护建设项目和养护资金的管理；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对乡道、村道建设养护资金的合理使用。
（7）承办县委、县政府和县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概述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1（党委政府下达的绩效考核个性指标任务）：公路养护实现管养公路年末优良率96%，完成省市计划的灾害防治和安保工程任务。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公路工程完成省、市下达的大中修改造任务；完成县下达的其它工程任务；工程质量合格率100%；确保优良率95%以上，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公路损坏赔偿、罚没案件查处率、结案率分别达95%、98%以上，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
目标3（本部门发展规划）：科学谋事干事，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优化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路况逐步提升，人心稳定。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021.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021.02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021.0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47.62万元，项目支出73.4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4701.36万元，较预算增加3680.34万元，总支出4709.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10.76万元，占总支出的38.44％；项目支出2898.79万元，占总支出的61.56％。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增加农村公路养护专项经费。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17.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6万元，公务接待费1.8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8.68元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6.34万元，公务接待费2.34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574.92万元，其中：货物151.47万元，工程1391.41万元，服务32.04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年初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1、工资、津补贴等其他经费已按政策发放到位。
2、公路养护、公路工程、公路路产、安全生产、体制改革、交通管理等工作已完成。
职责履行情况：工作完成率100%，完成及时率100%，质量达标率100%，重点工作办结率100%。
履职效益情况：经济效益100%，社会效益100%，生态效益100%。
绩效考核指标工作完成情况：
1.概述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1（党委政府下达的绩效考核个性指标任务）：公路养护实现管养公路年末优良率96%，完成省市计划的灾害防治和安保工程任务。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公路工程完成省、市下达的大中修改造任务；完成县下达的其它工程任务；工程质量合格率100%；确保优良率95%以上，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公路损坏赔偿、罚没案件查处率、结案率分别达95%、98%以上，按完成比例计分。（60分）
目标3（本部门发展规划）：科学谋事干事，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优化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路况逐步提升，人心稳定。
各项目标已完成。
2.概述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本单位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县境内的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点多、面广、线长，因“超期服役”、水毁等因素，部分路段路况较差，公路养护压力大，养护经费紧缺和人员“老龄化”结构、公路建设职能职责需进一步明确等问题需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支持和解决。
我中心绩效考核工作与上级的要求还有差距，在2024年，我们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精神、更加扎实的作风，开创绩效考核工作新局面。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落实指标任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加大考核力度，对重点考核指标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掌握进展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推进措施。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落实指标任务的自觉性；二是要加大考核力度，切实增强落实指标任务的坚定性，加强日常考核，对重点考核指标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掌握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调整、完善推进措施。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
1、管理制度健全：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健全完整，制定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定合法、合规、完整；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2、资金使用和规范性：使用预算资金符合相关的国家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全面反映了单位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没有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预决算信息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按时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及财务状况信息，按规定内容、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达到公开透明。
4、基础信息完善：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决算信息，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